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 2025）京04破申 2 号

申请人：铂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拱墅区大关苑路I5号3层355室。
法定代表人：刘仁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京宏森经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

京市顺义区南彩镇陈马路6号。

法定代表人：王怀生。

申请人铂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瑞公司）以

被申请人北京宏森经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森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以债权人身份

向本院申请对宏森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收到破产申请后依法

向被申请人宏森公司进行送达。经查，该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
已经停止经营，无人办公，本院未查询到该公司存在其他实际经

营地址。

本院查明，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宏森公司于2012年4月20
日成立, 登记机关为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资本102

万元，实缴资本102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为王怀生。经营范围：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家居装饰；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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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设计；装饰工程设计；建筑工程设计；接受委托提供劳

务服务（不含排队服务、代驾服务、对外劳务合作）；经济贸易

咨询；工程造价咨询；销售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

机械设备等。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为：王怀生持股95%；何广林

持 股5%。

2023年12月12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

京四中院) 作出 （2022）京04民初8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宏

森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铂瑞公司保证金6 000 000

元及利息 （以6 000 000元为基数，按 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自2020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上述判决作出后，铂瑞公司向北京四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北

京四中院于 2024年12月5 日作出 （2024）京04执317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载明：执行过程中，1. 北京四中院通过司法专邮形

式向宏森公司邮寄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等法律文书，要

求宏森公司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宏森公司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 北京四中院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查

控系统及执行办案系统查询了宏森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保险、

不动产、车辆、股权、网络资金、证券等财产信息，但未能查询

到宏森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3. 北京四中院已对宏森公司

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公布。4. 北京

四中院对宏森公司住所地及其财产线索进行线下调查，未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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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执行的财产。5. 北京四中院将宏森公司名下暂无可供执行财

产的调查结果告知铂瑞公司，并要求其提供财产线索，铂瑞公司

向北京四中院表示无法提供宏森公司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据此，北京四中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企业

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该法第七条第二款

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
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

四条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

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二）法定代表

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三）

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四）长期亏损且经营扭

亏困难，无法清偿债务；（五）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

情形。”本案中，铂瑞公司债权已经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其具

备申请人资格。宏森公司不能清偿铂瑞公司的到期债务，且经强

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债务。根据上述情况，宏森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具备破产原因，铂瑞公司提出的

破产清算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受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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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铂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北京宏森经典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判长 李冬梅

审判员 高晶

审判员 贾毅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白雪

法官助理 刘畅

书记员 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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